高质量团体标准评价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查验方法
	得分

	1
	规范性
（25分）
	文本质量
（15分）
	① 编写格式合规性（5分）：标准结构合理，编写符合GB/T 1.1的规定；封面格式符合要求，必备要素（封面、前言、引言、范围等）完整且内在一致。
② 编号与名称规范性（3分）：标准编号符合《标准化法》第二十四条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
③ 技术指标合规性（4分）：技术要求不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标准化法》第二十一条）；技术参数科学合理，检测方法可靠；标准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已公开（如涉及产品/服务功能）。
④ 产业政策符合性（3分）：标准内容不与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相抵触，标准化对象不属于国家发布的最新版《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别。
	审查标准文本、编制说明。
	

	2
	
	程序质量
（10分）
	① 标准制定程序完整、规范（5分）：一般包括提案、立项、起草、征求意见、审查、批准、编号、发布、复审。
② 征求意见与协商一致（3分）：征求意见不少于30日；协商意见的吸收、处理、未采纳理由等有真实记录，无重大争议悬置。
③ 必要专利处置与版权（2分）：涉及专利的标准已完成公开声明/许可披露；若尚未识别出文件内容涉及专利，需在前言中给出相应说明；引用其他标准时符合版权政策、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1.审查程序证明文件（立项公告、征求意见、发布公告等）

2.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过程及标准公示；

3.专利声明、版权说明。
	

	3
	创新先进性
（30分）
	创新突破
（10分）
	标准在技术或管理服务上的原创性与突破程度（10分），包括但不限于：
——填补行业空白（技术空白或管理/服务模式空白）；
——产生颠覆性技术（技术类）或开创性管理范式（管理服务类）；
——实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如首台套装备、新技术新产品、国家或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获奖等）。
	查验获奖证明、认定文件、科技成果评价报告。
	

	4
	
	独立产出
（10分）
	① 完全独立研制（10分）：无现行有效的国际、国外、国家、行业、地方及其他团体标准，且标准的核心技术方案或管理流程在国内外均无相同或实质相同的已发布标准。

② 无上级标准（8分）：无国家、行业、地方标准，但存在其他团体标准或国际国外标准；且标准内容与现有标准相比具有显著创新或差异，未构成实质等同。

③ 其他情况（0～6分）：存在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但标准内容在原基础上有所改进或细化，根据差异程度酌情给分

注：在① ② ③ 中选择一种情况计分。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标准查新报告。
	

	5
	
	领先水平
（10分）
	① 前瞻性与引领度（5分）：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的重大发展战略，指标参数、方法或管理流程具有前瞻性、引领性，明显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
② 技术类标准（5分）：技术参数科学合理、检测方法可靠，对自动化、智能化、集约化、品牌品质起到促进提升作用。
③ 管理服务类标准（5分）：管理过程突出风险管理和持续改进，或服务要素满足功能性、安全性、舒适性和保障性等要求。
注：技术类标准评价第①项和第②项，管理服务类标准评价第①项和第③项，总分均为10分。
	专业评价；审查标准文本、对标分析报告；对照政策文件、行业数据。
	

	6
	适用性
（35分）
	应用推广
（15分）
	① 推广深度与广度（10分）：标准实施范围及市场化应用情况，包括本团体成员约定采用、社会自愿采用、跨区域采用等。实施范围越广、层级越高，得分越高。

② 采信情况（5分）：标准被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政府采购、检验检测/认证、重大项目/活动、合同等采信。采信类型越丰富、层级越高（如法律法规采信优于合同采信），得分越高。
	审查应用声明、政策文件、合同、项目证明、采信公告。
	

	7
	
	解决问题
（10分）
	标准解决重点领域管理与服务难点、关键问题的能力（10分）：重点领域包括城市管理、电子商务和金融服务、贸易和物流服务、文化科技融合服务、科技服务、公共服务、法律服务、生活服务、首都历史文化等。
	专业评价、对照《北京市重点发展的技术标准领域和重点标准方向》。
	

	8
	
	综合效益
（10分）
	① 经济效益（3分）：降本增效、技术/管理升级、品牌提升。
② 社会效益（3分）：产业链水平提升、公共安全、用户满意度。
③ 生态效益（2分）：资源节约、减碳、污染控制。
④ 影响力（2分）：起草单位行业地位（排名前五）、标准市场占有率等。
	查验效益证明（财务报告、用户反馈、环保数据、行业调研等）。
	

	9
	国际性
（10分）
	国际推广
（5分）
	外商投资企业或外国专家参与制定，制定外文版标准，或开展国际化推广活动（5分）。
	审查标准文本、参与名单、外文版标准、活动记录。
	

	10
	
	国际应用
（5分）
	在海外建设、国际贸易中应用，或实现标准互认（5分）。
	查验贸易合同、海外项目证明、互认协议。
	

	11
	扩展指标
（10分）
	标准转化
（10分）
	① 转化为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10分）。
② 转化为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8分）。
③ 转化为地方标准（6分）。
④ 被区域或跨区域联盟采纳为共同推荐标准（5分）。
注：同一标准转化为多个更高级别标准时，分值可适当累加，最高不超过10分。
	查验转化后的标准发布证明。
	

	合计
	100分（基础）+10分（扩展）=110分
	
	


